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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是读者选购法律图书的主要目的。
法律文本单行本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但单纯的法律文本中的有些概念、术语，读者不易理解；法
律释义类图书有助于读者理解法律的本义，但又过于繁杂、冗长。
“实用版”法律图书至今已行销多年，因其权威、实用、易懂的优点，成为广大读者理解、掌握法律
的首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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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消防工作的方针、原则】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的消
防工作职责】　第四条【消防工作监督管理体制】　第五条【单位、个人的消防义务】　第六条【消
防宣传教育义务】　第七条【鼓励支持消防事业，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第二章 火灾预
防　第八条【消防规划】　第九条【消防设计施工的要求】　第十条【消防设计文件备案与抽查】　
　[备案]　　[抽查]　　[适用范围]　第十一条【消防设计审核】　第十二条【消防设计未经审核或者
消防设计不合格的法律后果】　第十三条【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　第十四条【消防设计审核、消
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　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　第十六条【单位的
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七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八条【共用建筑物的消防安
全责任】　第十九条【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场所的设置要求】　第二十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消
防安全】　第二十一条【特殊场所和特种作业防火要求】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　　[例外
规定]　　[必须持证上岗的两类人员]　第二十二条【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设置的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三条【易燃易爆危险品和可燃物资仓库管理】　第二十四条【消防产品标准、强制性产品认证
和技术鉴定制度】　第二十五条【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建筑构件、建筑材料
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要求】　第二十七条【电器产品、燃气用具产品标准及其安装、使用的
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八条【保护消防设施、器材，保障消防通道畅通】　第二十九条【公共消防
设施的维护】　第三十条【加强农村消防工作】　第三十一条【重要防火时期的消防工作】　第三十
二条【基层组织的群众性消防工作】　　[群众性消防工作]　第三十三条【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
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三十四条【对消防安全技术服务的规范】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三十五条【消
防组织建设】　第三十六条【政府建立消防队】　第三十七条【应急救援职责】　第三十八条【消防
队的能力建设】　第三十九条【单位建立专职消防队】　　[单位专职消防队]　第四十条【专职消防
队的验收及队员福利待遇】　第四十一条【群众性消防组织】　　[群众性消防组织]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与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的关系】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三条【火
灾应急预案、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　第四十四条【火灾报警；现场疏散、扑救；消防队接警出动】
　第四十五条【组织火灾现场扑救及火灾现场总指挥的权限】　　[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安全]　
第四十六条【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实行统一领导】　第四十七条【消防交通优先】　　[执行任务时
优先通行]　第四十八条【消防设施、器材严禁挪作他用】　第四十九条【扑救火灾、应急救援免收费
用】　第五十条【医疗抚恤】　第五十一条【火灾事故调查】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人民政
府的监督检查】　　[消防工作责任制]　第五十三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消除火灾隐患】　第五十五条【重大消防隐患的发现及处理】　第五十六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循的执法原则】　　[公安消防执法原则]　第五十七条【对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的社会和公民监督】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对不符合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
防安全检查要求的行为的处罚】　第五十九条【对不按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行为的处罚】　第
六十条【对违背消防安全职责行为的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场所设置不符
合规定的处罚】　第六十二条【对涉及消防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　第六十三条【对违反危险
场所消防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第六十四条【对过失引起火灾、阻拦报火警等行为的处罚】　第六
十五条【对生产、销售、使用不合格或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行为的处理】⋯⋯第七章 附则实用核
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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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是我国消防工作的方针，贯穿于整个消防法中。
2.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是消防工作的原则。
消防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业，既有较强的法规性、政策性，也因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
益，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因此，加强消防工作需要综合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政府作为社会
公共安全事业的管理者，应当担负领导责任；专门机关作为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应当依法监督管理
消防事务；社会各界也应当有组织地积极参与消防。
具体而言：（1）政府统一领导，就是政府应当从总体上指挥、部署、规划、支持和协调全国或本行
政区域的消防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消防工作。
（2）部门依法监管，就是政府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加强监管，包括
公安机关依法对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其消防机构负责实施；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依照消防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消防工作。
（3）单位全面负责，是指各单位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并落实消防安全自我管理、自我
检查、自我整改机制，做好各项消防工作，确保本单位消防安全。
（4）公民积极参与，这一原则要求充分发挥专门消防机构的主导作用，由公安消防机构统一监督管
理消防工作的同时，在防火和火灾扑救中注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切实发挥群众的
智慧和力量。
3.消防安全责任制。
消防安全责任制是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在消防安全工作中，依照法律规定，各负其责的责
任制度，将消防责任落实到具体环节和个人，切实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在岗，谁负责”。
4.社会化消防网络。
消防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政府”、“部门”、“单位”、“公民”都是消防工作的主体，政
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建立健全社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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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用版)》：权威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
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精选法规——收录常用法律文件，为法律
纠纷的解决提供最密切、最直接的条文规定专业解读——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帮助读者理解
和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实川附求——提炼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办案常用数据等内容。
大大提高处理法律纠纷的效率法规提要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消防监
督检查规定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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